
《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公告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粤发改规〔2017〕5号）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提升停车服务水平和公共资源利用率，引导绿色出行，结合清新区道路实际状况，清远市清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拟定了《清远市清新区道路停车智能收费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对中心城区主次干道及内街背巷等区域约6500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智能化停车收费管理。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清远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清远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试行）》(清府〔2014〕142号)《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印发清远市清新区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草案）》和《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广东美世风险评估有限公司受委托，将针对该《实施方案》开展此次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工作，现将《方案》主要内容和征求意见反馈方式公告如下：

一、实施范围

清远市清新区中心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上及内街背巷约6500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以实际发生量为准）建设停车收费系统，对标识不清晰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进行重新施划。

一类路段：玄真路、府前路、明霞路、中山路、清新大道人行道周边繁华路段和区域，车位数量1267个； 

二类路段：一类路段以外停车需求较大、附近居民有较大停车刚需的路段及区域，车位数量5215个。

未来城市建设新增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等，经报请区政府同意后，纳入停车收费范围。
具体实施路段和规划泊位设计见下表：
表1 一类路段停车位明细表
	序号
	路段/位置
	停车位数量

	1
	明霞大道
	418

	2
	中山路
	269

	3
	玄真路
	198

	4
	府前路
	95

	5
	清新大道人行道
	287

	6
	合计
	1267


表2 二类路段停车位明细表
	序号
	路段/位置
	车位数
	序号
	路段/位置
	车位数

	1
	广硕路（广硕鞋厂前）
	158
	56
	新城路中1号幸福里居一片
	59

	2
	太和路(供电所31，
太和洞43)
	74
	57
	电子商业街
	25

	3
	园林路
	70
	58
	宜禾新城
	7

	4
	景源南路
	24
	59
	凯茵豪庭
	9

	5
	东二街
	70
	60
	清新大道爵士前
	41

	6
	东三街
	173
	61
	清新大道金五菱前侧
	28

	7
	建设路
	260
	62
	丽晶东面
	19

	8
	渝园街
	29
	63
	清新二小西侧
	21

	9
	培英路
	132
	64
	清新二小北面一巷
	22

	10
	育才路
	31
	65
	清新二小北面二巷
	16

	11
	红棉街
	13
	66
	清新二小北面中巷
	12

	12
	侨苑街
	25
	67
	清新二小北面三巷
	21

	13
	龙苑路
	128
	68
	清新二小北面四巷
	15

	14
	学前路
	122
	69
	清新二小东侧
	38

	15
	清泉路
	91
	70
	嘉信超市南侧一巷
	20

	16
	林苑街
	44
	71
	嘉信超市南侧二巷
	20

	17
	工业大道
	138
	72
	嘉信超市南侧三巷
	17

	18
	工业大道北段
（景湖花园前）
	143
	73
	嘉信超市东侧
	15

	19
	新城路
	427
	74
	清和市场东侧一巷
	19

	20
	新宁路
	388
	75
	清和市场东侧二巷
	21

	21
	信用路
	76
	76
	清和市场东侧三巷
	17

	22
	新泰路
	49
	77
	清和市场东侧中巷
	18

	23
	朝阳路
	93
	78
	清和市场东侧四巷
	12

	24
	振兴路
	38
	79
	清和市场东侧五巷
	10

	25
	吉祥路
	34
	80
	飞水市场对面
	58

	26
	新恒街
	28
	81
	飞水市场
	96

	27
	新丽街
	44
	82
	飞水陈广纪念小学
	21

	28
	清合街
	53
	83
	城综局门口左右
	15

	29
	大道中一街
	37
	84
	细米坑二街
	10

	30
	大道中二街
	17
	85
	细米坑三街
	13

	31
	大道中三街
	20
	86
	细米坑四街
	8

	32
	建设路西二巷
	14
	87
	细米坑中巷
	15

	33
	中山路南一街
	38
	88
	新屋村（中华茶楼背后）一巷
	12

	34
	其西街
	57
	89
	新屋村（中华茶楼背后）二巷
	6

	35
	其田一街
	29
	90
	新屋村（中华茶楼背后）中巷
	26

	36
	环城路人行道
（景源公园一号北侧）
	52
	91
	凯旋门西面
	22

	37
	清新大道（县城加油站往南）
	63
	92
	东村一巷
	8

	38
	新宁路人行道（广发银行）
	39
	93
	东村二巷
	6

	39
	新宁路人行道
	46
	94
	东村三巷
	9

	40
	凯旋门广场
	32
	95
	东村四巷
	10

	41
	美林宏景东门
	40
	96
	东村五巷
	9

	42
	华逸花园东侧、南侧两旁
	67
	97
	东村六巷
	15

	43
	金福苑小区前面
	34
	98
	东村七巷
	9

	44
	广硕花园旁
	28
	99
	东村（东侧）一巷
	21

	45
	镁洋洋幼儿园前
	30
	100
	东村（东侧）二巷
	10

	46
	东逸花园前
	21
	101
	荣记市场左右前
	48

	47
	富康花园北门前
	48
	102
	源丰山庄前
	12

	48
	振兴市场南门前道路
	19
	103
	中心小学西旁
	10

	49
	振兴市场西门前道路
	42
	104
	建设西一街
	25

	50
	丽晶酒店南门前道路
	48
	105
	建设西中街
	31

	51
	体育馆东边道路
	29
	106
	镁洋洋幼儿园西侧
	21

	52
	新丽街往东前一条街
	49
	107
	美林广场北面一片
	107

	53
	清新大道华禧背后
	44
	108
	山湖世纪西门
	46

	54
	清新大道南一街3号恒威前
	16
	109
	一小东门
	83

	55
	清新大道帝景前
	17
	
	
	


二、收费标准

清远市清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结合清远市收费标准及清新区实际情况，通过调研清城区及周边城市的做法、公开征求清新区相关部门及市民意见，确定收费标准：30分钟内（含30分钟）均免费，一类路段在8:00-22:00这一时段，超过30分钟后每小时2元；二类路段超过30分钟至3小时内（含3小时）收费2元，3小时以上至22:00收费5元；晚上22:00至次日8:00这一时段，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费，超过30分钟至次日8:00收费5元。
表3 本项目道路停车收费标准
	收费时段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8:00-22:00
	一类路段
	30分钟内（含）
	辆/位/次/元
	免费

	
	
	超过30分钟后至22:00
	每小时
	2元

	
	二类路段
	30分钟内（含）
	辆/位/次/元
	免费

	
	
	超过30分钟至3小时
	辆/位/次/元
	2元

	
	
	3小时以上至22:00
	辆/位/次/元
	5元

	晚上22:00至次日8:00）
	不分路段
	30分钟内（含）
	辆/位/次/元
	免费

	
	
	超过30分钟至次日8:00
	辆/位/次/元
	5元

	备注：1.停放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的按上述标准累加收费；2.进入停车位停车不超过30分钟（含30分钟）免收费，超过免费时段未出场的，计费时间从入场时起算；3.大车、超大型车按实际占用停车位个数收费；4.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及市政和抢修车辆免费；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


注：一类路段为：玄真路、府前路、明霞路、中山路、清新大道，一类路段白天每小时收费2元，不鼓励车辆长时间停放，有利于停车位流转，其余路段为二类路段，二类路段白天收费标准与清城区目前执行收费标准一致。

三、运营模式

采取特许经营的管理方式选取项目运营主体，负责对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等工作，项目整体实现盈利后，项目收益按要求上缴财政。清远市清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及清远市公安局清新分局负责具体方案的指导实施、运行及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区发改局、财政局、审计局、投资评审中心负责对项目的投资成本、运营成本、项目收益等进行核算、监督。项目特许经营权期限为10年(不含建设期)，期限届满，特许经营权自行终止，运营公司将向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移交所有停车基础设施、设备，并保证完好使用，聘用人员由经营者自行安排，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妥善处置。
四、承担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工作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广东美世风险评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万华街41、43号23铺

联系人：孔维斌             办公电话：020-34392366
手机号码：13763370616      邮箱：342473483@qq.com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主要方式和截止日期
1、主要事项：

（1）此《实施方案》对当地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2）此《实施方案》对公民个人或家庭自身利益的影响；
（3）此《实施方案》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与自身利益的影响；
（4）此《实施方案》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与居民利益的影响；
（5）对此《实施方案》实施的态度及公众关心的其他相关问题。

2、主要方式：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向上述咨询机构提出自己的意见。
3、截止日期：本公告有效期为自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广东美世风险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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